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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全面筑牢基层“三保”保障防线
河南省财政厅

“三保”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的

“压舱石”。兜牢“三保”底线，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特

别是财政运行风险的重要举措和抓手。近年来，河南

省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强化“三保”责任意识，通过建机

制、强管理、抓落实，着力保障“三保”支出需求，坚决

守住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拧紧责任链条，上线联动形成“三保”工作合力

充分认识做好“三保”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把“三

保”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明确各级各部门在“三保”工

作中的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河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多次研究部署，层层压实责任，统筹协调推进

“三保”工作。县级党委政府注重加强财政收支管理，

优先重点保障“三保”支出 ；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促

和动态监控，支持县区提升保障能力。各级各有关部

门切实履行职责，抓好细化落实，形成了工作合力。

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三保”全过程管理

2019年以来，河南省先后出台“三保”10条和“1+3”

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了涵盖“三保”预算编制审核、预

算执行监控、风险应急处置的全过程管理机制。坚持

“三保”优先，在全年“三保”支出预算未按政策足额安

排前，除应急救灾支出外一律不得安排其他项目支出

预算。严格按照底线思维落实预算编制审核，省辖市

财政局负责对县级预算安排情况进行事前审核，省财

政重点对县级“保工资”预算编制开展事前审核，对未

足额安排“保工资”支出预算的，指导督促足额安排到

位。切实加强县级“三保”预算执行监控，严格落实县

级“三保”执行情况月报制度，密切关注“三保”范围

内各项经费支付落实情况。建立“三保”支出报告制度，

加强对未来 1—3 个月“三保”风险的分析研判，经多方

采取措施仍有可能出现“三保”支出缺口的，及时向上

级政府报告，并抄送上级财政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

范化解工作的前瞻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坚持财力下沉，进一步提升县级财政保障能力

为缓解基层财政困难，省级财政持续加大对基层

“三保”的投入力度，最大限度下沉财力，提高资金拨

付效率，帮助基层兜牢“三保”底线。今年以来，省财

政在提前下达市县 2021 年财力性移支付 559.8 亿元的

基础上，预拨 2021 年财力性转移支付 84.4 亿元，统筹

安排结算财力补助 23 亿元，支持市县用于兜牢“三保”

底线等民生事项，并重点向财政困难地区倾斜，着力

增强县级财政保障能力 ；提高调整工资补助在财力性

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帮助市县及时足额落实工资政策。

部分省辖市也进一步调整市与县区财政体制，下划市

级收入充实县级财力。落实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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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省级当好“过路财神”，不做“甩手掌柜”，2020 年

将中央下达的特殊转移支付和特别国债资金全部落实

到市县基层，由基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统筹研究解

决“六保”中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同时，对纳入常

态化直达机制管理的各类资金，结合资金特点，建立

完善资金分配办法和程序，建立细化直观的实名台账，

实行全覆盖、全链条、动态化监控，确保资金精准落实

到位、尽快发挥效果。

注重开源节流，多渠道筹措落实保障资金

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在年初已压减一般性支出基础上，进一步压减会

议、差旅、培训、出国等公用经费以及受疫情影响可暂

缓实施和不再开展的项目支出，省级一般性项目年压

减累计比例不低于 10% ；对当前尚未下达的非重点、

非刚性专项资金按照不低于 50% 进行压减，集中财力

保障“三保”等重点支出，把有限资金用在紧要处、用

在刀刃上。支持引导市县积极开源节流 , 加大资金统筹

力度。对上级转移支付和本级自有资金 , 除严格限定用

途的资金外 , 均可统筹用于“三保”支出。支持“三保”

压力较大市县制定更加严格的盘活存量资金措施，对

2020 年及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收回集中用于保障

基层运转等方面急需支出。支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引导市县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壮大实体经

济，着力壮大县域财力基础，增强自我保障能力。组织

引导市县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税，依法依规组织财政收

入，杜绝虚收空转和引税抢税等违规行为。

加强预算管理，硬化预算执行约束

严格规范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切实维护人

大批准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年度预算批复后，严

格按照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使用，年度预算执行中，严

格遵守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要求，不随意安排支出，

确属急需解决的重大事项需调剂追加预算的，按程序

报本级政府批准。除疫情防控和应急救灾支出外 , 原则

上不再研究出台新的增支政策 , 必须出台的要充分考

虑基层财政可承受能力 ,2020 年省级财政办理追加事

项较上年下降 36%。同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

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以绩效为导向调整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削减低效无效

支出，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切实提高财政

政策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合理现金调度，保障“三保”资金支付

完善库款监控制度，国库每月及时做好预算执行

和库款旬报工作，动态监控库款，确保“三保”正常支

付。阶段性增加市县财政资金留用规模。增值税留抵

退税分担机制改革后，市县应分担的地方 50% 退税资

金中，35% 部分在一定时期内由省级财政先行垫付。

对中央提高河南省财政资金留用比例增加的现金流，

省财政通过提高县级财政资金留用比例或增加日常现

金调度的方式留给县级使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工资

专户制度，将已设立的县级工资发放专用账户调整为

直达资金及工资发放专用账户，省市两级财政在调度

国库现金时，将部分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直达资金（按

规定应拨入相关专户的资金除外）全部拨入各县（市、

区）专用账户，从源头上、机制上坚决杜绝工资发放不

到位的现象。此外，督促市县财政部门进一步严格执

行国库库款管理相关规定，切实加强财政借垫款管理，

严格规范财政对外借款审批程序，严禁违规将国库资

金转移出国库周转使用，强化财政对外借款责任追究。

狠抓责任落实，强化“三保”工作监督问责

组织开展县级“三保”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督查，进

一步摸清县级“三保”政策落实总体情况、经验做法和

风险隐患，并有针对性地指导市县进一步做好“三保”

工作。进一步强化“三保”工作监督问责机制，对因重

视不够、措施不力或资金安排不当、隐瞒不报导致“三

保”支出未足额落实的市县，省政府予以通报、约谈，

省财政限制其产业类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取消其新增

政府债务限额，暂停产业类、建设类政府投资基金投

入 ；对群众反映意见较大、引发不良社会舆情或群体

性事件的，予以从重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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